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分类招生
新冠疫情防控实施方案

我校拟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3 月 27 日开展 2022 年分

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工作第一轮测试，2022 年 4 月 16 日—4

月 17 日开展 2022 年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工作第二轮测

试，为做好我校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工作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根据国务院、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近期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确保我校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工作期间疫情防控责任压实到人、措

施落实到位，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切实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在抓

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同时，认真组织好我校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工作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如遇疫情防

控突发紧急情况，则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延期。

二、工作措施

按照“谁组织、谁负责、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严格

落实考生、考务工作人员健康管理主体责任，安全有序组织

好考试。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的考生约 2000 人、考

务工作人员约 300 人，合计约 2300 人。将对考生、考务工

作人员开展健康监测工作，做到应查尽查、不漏一人。健康

筛查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和考务工作。



（一）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前疫情防控要求

1.不能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考生和考务工作人

员

（1）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前 28 天内中、高风险地区

返回人员、境外返回人员。

（2）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前 14 天内有本土阳性感染

者报告市（州）低风险地区返回考生原则上不能参加。确须

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的考生考试当日须有入毕后“三

天两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本土阳性感染者报告市（州）

低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不能参加考务工作。“三天两检”具

体措施见 2022 年 2 月 24 日“贵州改革”微信公众号发布文

章《贵州省“三天两检”健康监测措施解读》。

（3）仍处于康复或隔离期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4）仍处于医学隔离期或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

切接触者。

（5）与阳性感染者同乘交通工具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

人员。

（6）自接到通知起，如有出现体温高于 37.3℃、乏力、

咳嗽、腹泻、呕吐、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未排除传染病

的人员。

2.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前健康监测

所有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考生、考务工作人员自

接到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通知开始，密切观察个人健康状

况，采取自查自报的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每日体温测量及发



热、乏力、咳嗽、腹泻、呕吐、嗅觉或味觉减退等症状监测。

如有出现体温高于 37.3℃、乏力、咳嗽、腹泻、呕吐、嗅觉

或味觉减退等症状，须立即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立即就近前往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如实告知

个人旅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未排除传染病的不得参加考

试和考务工作。

3.流行病学史排查

（1）所有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的考生及考务工

作人员在报到前，须完成“三史”（即旅居史、接触史、发热

史）的申报，如实填写《个人防疫情况申报表》（见附件），

《个人防疫情况申报表》须在报到时全部审核完毕，审核不

合格考生原则上不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及考务工作。

（2）所有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的考生及考务工

作人员进入考场前，须进行“贵州健康码”、“通信大数据

行程卡”和“疫苗接种标识”（以下简称“三码”）扫码核

验及体温检测，扫码合格、体温低于 37.3℃者及《个人防疫

情况申报合格者》方能进入。

4.核酸检测

（1）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黔府办发电〔2021〕163号）要求，参加分类招生

职业技能测试的省内考生均须提供报到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省外低风险地区考生需提供入黔前 48 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及入黔后 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核酸采样后，

所有人员均要做好个人防护、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避免



与无关人员接触。

（2）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前 14天内有发热、乏力、

咽痛、咳嗽、腹泻、嗅觉丧失等症状的人员，须持有 48 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发热、乏力、咽痛、咳嗽、腹泻、

嗅觉丧失等症状已经消失，且活动当天“三码”扫码合格、

入场体温检测正常（低于 37.3℃），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

下可以进入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现场。

5.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前疫苗接种

（1）按照“应接尽接”要求，所有参于分类招生职业

技能测试考生及考务工作人员符合接种条件的须在考试前

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如已具备加强针接种条件，需

完成加强针接种），尚未完成接种的适龄无禁忌症人员，原

则上不安排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及考务活动。

（2）确有禁忌症未接种的考生及考务工作人员须提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症评估定点医院出具的加盖医院公

章或医院授权的科室诊断书专用章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

忌症评估表》。

6.日常防护措施

所有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考生及考务工作人员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考场途中，尽量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

公共物品；途经公共场所后，尽快用洗手液洗手，或者使用

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洁时，避免用手

接触口鼻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

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及时进行手消。

（二）考生管理



1.所有考生应根据当前防控要求做好相应准备，确保考

试当天能顺利参加，因不符合防控要求不能参加分类招生职

业技能测试的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2.考生在 2022 年 3 月 26 日、27 日（第二轮暂定 2022

年 4月 16日、17日）当日上午 7:10分开始接受检测进入考

点，考生凭《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准考证》、第二代有效

《居民身份证》原件进入候考室，当日上午 9:30分仍未到达

指定考室的考生视为自动弃权，责任自负。考生应尽早到达

考点，在考点入场检测处，要提前出示当天本人“三码”及核

酸阴性结果，做好入场检查和体温检测准备，确保入场时间

充足、秩序良好。

3.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结束，考生要按指令有序离

场，不得拥挤扎堆，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废弃口罩应自行带

走或扔到指定垃圾桶，不得随意丢弃。

4.考生须严格遵守贵州省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相关要

求，对于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

负。

（三）应急管理

1.入场监测时有关情况处置

（1）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当天考点入场检测处报到

时，考生或工作人员“三码”及核酸结果不合格的，禁止进入

考点，由现场工作人员安排在就近隔离检查点隔离，并立即

报卫生健康部门按要求处理。涉及为考务人员的及时予以替

换，涉及为考生的，须考生本人签字确认，视为放弃分类招



生职业技能测试资格。考生拒绝签字的，须由现场 2名以上

考务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2）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当天考点入场检测处报到

时，考生或考务人员“三码”及核酸结果合格，但因体温异常

等可疑症状的，由现场考务人员进行评估并处置。经现场考

务人员评估不能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的，涉及为考务

人员的及时予以替换，涉及为考生的，须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视为放弃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资格。考生不认可现场考务

人员评估，由现场 2名考务人员陪同到就近医院进行评估，

评估为不能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考生仍拒绝签字

的，由现场 2名以上考务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2.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过程中有关情况处理

考生或考务人员经检测合格后进入考点，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的，应迅速安排到临时隔离点由相关医务人员进行

评估并处置，涉及考务人员的及时予以替换。涉及考生的，

经相关医务人员评估不能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的，须

考生本人签字确认，视为放弃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资格，

考生拒绝签字的，须由现场 2名以上考务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经相关医务人员评估可以继续参加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

的，应安排在备用候考室继续参加考试。

3.其他紧急情况处置

（1）考场出现经相关医务人员评估后被终止考试或移

至备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的考生，现场考务人员要根据实际

情况对本考场其它考生做好解释工作。



（2）考场出现经相关医务人员评估后被终止考试或移

至备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的考生，须协助卫生健康部门按防

疫要求做好相关人员的追踪管理。

（3）如出现考生或考务人员被诊断为确诊或疑似病例

的，须协助卫生健康部门按相关疫情防控处置要求做好人员

排查、环境消毒等疫情防控工作。

三、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保障新冠疫情期间工作

顺利进行，成立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组 长：许海

副组长：田华 李广

成 员：陈应国 王纯尧 叶江涛 郭亮 魏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大健康产业研究中心，田华负责

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

（二）抓好防控责任落实

1.开展培训。根据防控工作的需要，对参加考务的工作人

员进行针对性培训，确保人人知晓防控知识，掌握防控技能，

熟悉处置流程等。

2.做好物资保障。提前储备好疫情防控所需防护用品、消

毒用品、洗涤用品、口罩、测温仪等物资，确保考务工作正

常开展。

3.做好考生服务。做好考生防控答疑服务，及时科学准确

给予考生防控有关问题解答。



4.落实沟通协调。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做好考场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保障考务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进

行。

5.严格落实核酸检测、全程疫苗接种、测温扫码、全程佩

戴口罩、培训现场通风消毒和参加培训人员消毒等措施。

四、其他事项

本《方案》由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分类招生职业技能测试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负责完善落实。

附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个人防疫情况申报表

毕节市卫生健康局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校

2022 年 3 月 11 日



附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个人防疫情况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活动前旅居史、健康史及接触史情况

活动前 28 天是否有国外旅居史 是 口 否 口

活动前 28 天是否有港、台旅居史 是 口 否 口

活动前 28 天是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口 否 口

活动前 14 天是否有本土阳性感染者报告市（州）旅居史 是 口 否 口

活动前 14 天是否有省外无本土病例报告市（州）旅居史 是 口 否 口

是否为仍处于康复或隔离期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是 口 否 口

是否为仍处于医学隔离期的密切接触者或次密切接触者 是 口 否 口

是否与阳性感染者同乘交通工具或活动轨迹有交集 是 口 否 口

是否与来自中、高风险疫情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是 口 否 口

密切接触的家属及同事是否有发热等症状 是 口 否 口

密切接触的家属及同事是否有中高风险地区、港台及国外旅居史 是 口 否 口

是否接种新冠肺炎疫苗，未全程接种的请在空白处备注原因 是 口 否 口

本人活动前 14 天健康状况：健康 口 发热 口 乏力 口 咽痛 口 咳嗽 口 腹泻 口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人对上述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不实信息引起疫情传播和

扩散，本人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